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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 〔２０２３〕１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«上海市城市更新

行动方案(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５年)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(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５

年)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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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(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５年)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,全面实施«上海市城市更新

条例»,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行动,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,创造高品质

生活,实现高效能治理,制定本行动方案.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积极践行“人

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,对标上海市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远景目标,着力强化城

市功能,以区域更新为重点,分层、分类、分区域、系统化推进城市

更新,更好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.到２０２５年,城市更新行动全面

有序开展,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

完善,有机更新理念深入人心,城市更新工作迈上新台阶,为建设

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.

二、工作原则

(一)规划引领,试点先行.坚持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与自下

而上的更新需求相结合,坚持问题导向、试点先行、以点带面、项目

化推进,探索城市更新的新模式、新路径、新机制.

(二)区域统筹,整体推进.坚持“留改拆”并举,以保留、利用、

提升为主,统筹建筑空间、滨水空间、街道空间、绿色空间和地下空

间全要素管控,推动区域整体更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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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民生为先,品质为重.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充分考虑儿

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各类特殊群体需求,着力补齐民生短板,更加

注重职住平衡,提供更高品质服务,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

幸福感和安全感.

(四)绿色低碳,安全韧性.坚持集约型、内涵式、绿色低碳发

展,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,牢牢守住超大城市运行安全底

线,提高城市韧性.

(五)传承文化,弘扬精神.坚持传承和彰显海派文化,弘扬

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上海城市精神.

(六)政府引导,共建共享.坚持党建引领、政府引导,充分激

发市场活力,多方式引入社会资本,建立多元平等协商、共建共治

共享机制.

三、重点任务

聚焦区域,分类梳理,重点开展城市更新六大行动.

(一)综合区域整体焕新行动.提升发展能级,统筹推进综合

性区域的城市更新,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,强化分类引导,加

强全要素统筹协调.

目标任务:到２０２５年,重点开展１０个以上综合性区域更新项

目,重点推进“一江一河”沿岸地区、外滩“第二立面”、衡复历史风

貌区、北外滩、吴淞创新城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区域更新.

(二)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行动.增进民生福祉,推动人居环境

品质提升,不断改善居住条件,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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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.

目标任务:加快推进“两旧一村”改造工作,到２０２５年,全面完

成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,基本完成小梁薄板房屋

改造.实施３０００万平方米各类旧住房更高水平改造更新,完成既

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９０００台.中心城区周边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

全面启动.创建１０００个新时代“美丽家园”特色小区、１００个新时

代“美丽家园”示范小区.

(三)公共空间设施优化行动.优化功能品质,打造高品质城

市公共空间.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,提升公共服务水平,

系统提高城市应对风险能力.

目标任务:到２０２５年,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,盘活存量用

地、用房用于各类公共设施建设.中心城各街镇以及主城片区、新

城、核心镇、中心镇的居住地区全面推进“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”行

动,一般镇及乡村地区开展试点.全市率先建成５个以上“１５分

钟社区生活圈”示范性街镇.建设若干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.启

动推进实施基础教育“高品质”校园建设项目,各区初高中学段均

能新建１－２个“高品质”校园.完成１０个以上公共空间优化项

目,改建或新建１８０座左右口袋公园,建成１５０个以上“美丽街

区”,创建５０个“公园城市示范点”.完成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

４８０公里,完成燃气老化管道改造６００公里,实施老旧供水管道改

造约１０００公里,实施排水主管检测约４７００公里、修复或改造约

６００公里,实施配电网升级改造项目４２３个,提升桥下空间品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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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河道景观,建成５个慢行交通示范区.城市建成区４０％的区

域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.完成应急避难场所建设２４００万平方

米.完成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居住建筑节能改造,完成１２００万平方米

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,推进若干绿色生态城区(更新城区)建设.

(四)历史风貌魅力重塑行动.加强保护传承,促进历史文化

遗产活化利用,将历史风貌保护与人民城市发展需求有机结合,合

理引导空间载体活化利用.

目标任务:到２０２５年,完成３个以上历史风貌保护区、风貌保

护街坊、风貌保护道路项目,推进３个以上历史古镇保护修缮和更

新利用示范项目,打造１５个以上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示

范项目.推进山阴路风貌保护区城市更新等项目.

(五)产业园区提质增效行动.服务产业升级,推动产业园区

提质增效,推动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,促进空间利用

向集约紧凑、功能复合、低碳高效转变,培育新兴产业发展优势.

目标任务:到２０２５年,推进３个以上重点产业集聚区提质增

效,盘活产业用地３万亩.

(六)商业商务活力再造行动.盘活存量资源,焕发商业商务

区崭新活力,营造布局合理、结构灵活、功能多元的新业态环境,辐

射带动周边区域.

目标任务:到２０２５年,推动３个以上市、区级传统商圈改造升

级,打造６个国家级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和１００个市级“一刻钟便

民生活圈”,完成５个以上商务楼宇改造升级或转化利用项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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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保障

(一)坚持规划引领.贯彻实施城市发展目标和空间发展战

略,落实各层级规划关于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定与要求.

(二)健全管理体制机制.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负责研究、审

议城市更新相关重大事项,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

作用.

(三)加大政策供给和标准支持力度.出台城市更新支持政

策、标准清单,各相关部门加快制定、实施相关政策、标准,逐步完

善城市更新配套政策、标准体系.创新机制,通过市区、政企、项目

联动,推动“资金、资产、资源”要素统筹和“跨周期、跨区域、跨类

别”平衡.

(四)加强重点项目储备和组织实施.梳理形成六大类重点任

务清单,各相关部门、各区、各推进主体加快开展前期工作,合理安

排项目实施时序.在此基础上,结合发展实际,及时优化调整重点

任务、重点项目.充分发挥市城市更新中心的平台作用.由各级

政府组织实施的城市更新工作相关工作经费,纳入同级财政预算

予以保障.

(五)搭建城市更新信息化平台.搭建城市更新信息系统,实

行城市更新规划、建设、管理、运营智慧化管理,为城市更新项目实

施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服务保障.

(六)建立评估考核机制.研究建立城市更新评估体系,开展

城市更新工作任务推进情况专项年度考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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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７日印发


